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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优化营商环境

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提案（第483号）的协办意见
市营商局：

    现就张伟明委员提出的关于优化营商环境，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的提案提出协办意见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精准服务不够到位”的问题
长期以来，沈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始终要求各基层单位坚持问题导向、民意引领，把企业和群众的“痛点”“堵点”和关注点作为改进服务的重点，牢固树立监管向服务转变的理念，探索实施柔性执法，做到“一次办好”“有求必应、无事不扰”，当好为企业群众服务的“店小二”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。

二、关于“几百条消防法条总能找出几条不合规进行处罚！直至花钱摆平了事！”的问题
最新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共74条，于2019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布，旨在保护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维护公共安全。我们会加大对不合规行为的宣传力度，教育大家不要触碰“红线”，依法依规经营。如果发现办案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现象，可以向相关纪检部门举报反映，一经查实，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今后我们将始终把老百姓的事、企业的事当作自家的事来办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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